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辽宁省教育厅文件  

 

辽宁省教育厅印发关于进一步深化普通高等 

学校完全学分制改革的实施方案的通知 

 

省内各普通本科高等学校： 

现将《辽宁省教育厅关于进一步深化普通高等学校完全学分

制改革的实施方案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实施。 

 

 

 

辽宁省教育厅 

2020 年 11 月 13日 

（此件主动公开发布） 

辽教发„2020‟35 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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辽宁省教育厅关于进一步深化普通高等学校 

完全学分制改革的实施方案 

 

为贯彻落实全省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改革推进高质量发展

工作会议精神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》《普通高等学

校学生管理规定》（教育部令第 41 号）等法律法规，进一步加强

本科教学管理，强化人才培养中心地位，深化普通高校完全学分

制改革，提高人才培养质量，制定本实施方案。 

一、基本原则 

（一）坚持以学生发展为中心。主动适应辽宁全面振兴全方

位振兴对人才培养的需求,树立科学成才观念，坚持面向人人、因

材施教，满足广大学生自主发展、多样化成才的需要, 扩大学生

学习自主权、选择权。 

（二）坚持全省高校全覆盖。进一步深化普通高校完全学分

制改革，推动高校建立与完全学分制改革和弹性学习相适应的管

理制度，实现全省高校实行完全学分制全覆盖。 

（三）坚持管理机制改革创新。积极推进教学管理模式和人

才培养模式改革,不断优化教学资源配置,促进学生个性化发展,

不断提高办学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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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坚持规范有序推进。严格学业标准，严把出口关，建

立科学合理的选课制度和学分认定办法，完善学分标准体系，严

格学分质量要求，完善质量保障体系，确保规范有序推进。 

 二、工作目标 

 从 2020 年 11 月开始，在 10 所左右高校开展完全学分制改

革试点，并于 2021年 2月底在试点学校全面实施完全学分制改革；

从 2021年 8 月开始，在全省普通高校全面推进完全学分制改革。 

 三、主要工作任务 

（一）优化人才培养方案。遵循高等教育教学规律和学生成

长成才规律,修订完全学分制人才培养方案,明确学分转换标准、

学生毕业的最低学分要求和修读年限,制定课程修读办法。鼓励各

高校制定大类培养、跨专业人才培养方案,推动与科研院所、行业

企业协同育人。 

（二）加强课程资源建设。不断丰富课程资源,提高课程教学

质量。进一步增加课程数量, 建立“课程超市”，满足学生修读

需要。每门课程都要有 2 名以上教师授课,为学生自主选择授课教

师、授课时段提供条件。 

（三）建立学生选课制度。鼓励学生根据学习基础、学习能

力等实际情况,按照学校开课计划和选课规定跨学期、跨专业、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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班级选课。学生要按照学校选课办法和课程先修后修关系选课，

选课数量应符合学生的学习能力。 

（四）推进学分互认转换。鼓励省内高校联合开设优质课程，

推进优质教育资源的共建、共享与学分互认。制定高校课程互选、

学分互认办法，推进学生跨校修读学分。 

（五）实行学业导师制度。学校要为学生配备学业导师，指

导学生选课、制定学习计划和学习进度。学校要建立激励机制和

约束机制，保障指导教师认真履行工作职责。 

（六）明确学生修业年限。根据本校实际,以专业学制年限为

参考,确定弹性修业年限范围。规定学生每学期或每学年所应修读

的最低学分数，确定学生保留入学资格、保留学籍、休学、停学

创业等有关期限。在学校规定的弹性修业年限范围内，学生可连

续在籍学习,也可根据个人的特殊需要和实际情况申请暂时中断

学习,分阶段完成学业。提前修满规定学分的学生,准予提前毕业。 

（七）健全教学管理制度。建立与完全学分制管理相适应的

教学管理制度、内部质量保障体系和配套的管理制度, 深化人事

制度、招生就业制度、学生管理制度改革，制定学分收费管理办

法,为完全学分制改革提供保障。 

四、组织保障 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各高校要成立以主要领导担任组长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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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管领导担任副组长、相关部门负责人组成的完全学分制改革工

作领导小组，制定学校完全学分制改革工作方案和相关管理制度，

层层压实责任，将目标任务分解到部门、二级学院。 

（二）强化绩效考核。省教育厅将完全学分制改革工作纳入

对各高校绩效考核的重要内容，加大考核权重，定期开展督导检

查，对取得较好成效的高校给予一定奖励支持，对组织开展不力

的追究相关责任。 

（三）加大宣传力度。完全学分制是以学分作为衡量学生学

习质量和数量，为学生提供更多选择余地的教学制度，各高校要

加大宣传力度，为完全学分制改革顺利实施营造良好的社会舆论

氛围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辽宁省教育厅工业高等教育处拟文      2020年 11月 13日印发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